建邺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基本原则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基本方针，以强化执法为主线，着力解决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存在的非法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加快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制秩序，坚决遏制因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造成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目的意义

通过开展对危化品从业单位执法行动，增强安全监察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理念，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能力，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三、主要任务

危险化学品执法行动的主要任务是严厉打击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安全生产经营秩序。1、查处非法、无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2、查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超能力、超范围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超范围销售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不严格执行剧毒化学品运输许可制度的行为；3、查处危化品从业单位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或落实整改指令不及时的行为；4、查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重大隐患不按规定采取防范措施或限期进行整治的行为。

四、行动步骤
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开展自查自纠（5月20日以前）

抓好危化品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工作的组织发动工作，根据行动工作方案，落实责任，搞好宣传，督促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入地开展自查自纠，制定整改计划和工作措施，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第二阶段：加强督促检查，全面推进各项工作（5月21日—7月31日）

1、开展部门联合执法行动。针对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2、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活动。在7月底之前组织一次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大检查。
3、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宣传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加强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和日常安全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第三阶段：集中整改阶段（8月1日－10月31日）

针对前一阶段安全检查中查出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责令其限期整改，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察，深入到危化品从业单位抓落实。
第四阶段：深化“三项行动”，巩固扩大成果（11月1日－12月15日）

认真总结，对执法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梳理，对影响我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突出问题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结合第四季度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活动的特点，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力度，坚决查处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巩固扩大“三项行动”成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区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实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安监、公安、交警、质监、各街道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和联合执法。
二、精心组织实施。各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周密部署、合理安排、精心组织好本次行动，突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此次危化品执法行动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安全生产日常工作相结合，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的发生。
    三、抓好监督检查。各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对切实加强对危化品执法行动的监督检查，加强指导，及时解决行动中存在的问题。

